响应函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采购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2024年办公家具、设备补充采购项目采购公告的全部内容，愿意提供响应内容：采购公告所列运营分公司在日常办公中2024年所需补充采购的办公家具及办公设备清单全部内容；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完成供货；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采购人要求；质保期限：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商品剩余质保期不低于1年。
[bookmark: _Toc5129]2.本响应有效期为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起180日历天。
[bookmark: _GoBack]3.已详细审查全部采购公告包括澄清函和修改文件（如有）、所有已提供的资料以及有关附件，响应人已完全理解上述文件的全部内容，并放弃提出任何误解或不明作为抗辩的权利。
4.我方同意按照贵方的要求提供与本采购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的采购申请或收到的任何采购申请。
5.我方承诺响应采购公告的全部要求。
6.如我方成交，我方承诺：
（1）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3）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7. 我方承诺完全符合或优于本项目采购公告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8.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响应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采购公告”第2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bookmark: page80]响应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